行政复议流程
	序号
	项目
	内容
	相关规定

	一
	申请
	1、有明确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第 30条

	
	
	2、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3、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
	

	
	
	4、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
	

	
	
	5、属于行政复议范围（详见《行政复议法》第11、12条）
	

	
	
	6、属于本机关管辖范围（详见《行政复议法》第24-28条）
	

	
	
	7、未就同一行政行为提出过复议、诉讼
	

	二
	受理
	收到复议申请后，应当在5日内进行审查
	第 30条

	
	
	材料不全/表述不清，收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通知补正
	第 31 条

	
	
	复议前置情形：

1、对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

2、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

3、认为行政机关存在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未履行法定职责情形

4、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机关不予公开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的其他情形
	第 23条

	三
	审理
	普通程序
	复议机构自申请受理之日起7日内将申请书副本/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
	第48 条

	
	
	
	被申请人收到上述材料之日起 10 日内，提出书面答复，提交证据、依据和其他材料
	

	
	
	
	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
	第49条

	
	
	
	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应当组织听证（5日前告知）
	第 50、51 条

	
	
	简易程序
	下列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一)行政行为是当场作出的

(二)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是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三)案件涉及款额3000以下

(四)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

(五)当事人各方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
	第 53 条

	
	
	
	复议机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日内将申请书副本/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
	第 54 条

	
	
	
	被申请人收到上述材料之日起5日内，提出书面答复，提交证据、依据和其他材料
	

	四
	决定
	期限
	普通程序受理起60日内，可延长不超过30日
	第 62 条

	
	
	
	简易程序受理起30日内
	

	
	
	变更/（部分）撤销/确认违法/限期履行/确认无效/维持
	第63-68 条

	
	
	复议决定书送达生效
	第 75条

	行政复议期间有关“三/五/七/十日”的规定是指工作日，不含法定休假日
	第88条


